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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７

证券简称：欧亚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２３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

体（商业部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项目（商业部分）

投资金额：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商业部分）与吉林市的经济发展、市场环境等具有互适

性。 项目功能要素组合、运营管理能力、市场发展变化、居民消费需求等因素可能对项目产生一定的影

响，使该项目存在一定的市场和经营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三星”发展战略，为抓住长吉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机遇，进一步推进公司在吉林市的发展，

扩大市场规模和经济效益，提高品牌影响力和行业主导力，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在对吉林市商业现状、未来发展、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等情况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拟投资建设吉

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商业部分）项目（以下简称商业项目）。

商业项目总建筑面积

４８０

，

０００

平方米，总投资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了七届十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

１０

人，董事高岗因公出差未能出

席本次董事会。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曹和平董事长主持。会议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商业部分）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

慎研究同意：投资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建设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商业部分）项目。 项目资金全部

由公司自筹，并由全资子公司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负责项目建设及相关工作。

本次投资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项目已经吉林市丰满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确认。

（三）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长春市工农大路

１１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曹和平。 注册资本：

１５

，

９０８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经销百货、五金、交电、日用杂品、食

品业、纺织服装、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钟表修理、汽车货运，信息咨询服务等。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基本情况

１

、项目名称

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商业部分）。

２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总建筑面积

４８０

，

０００

平方米，其中：商场建筑面积

２８１

，

８６８

平方米，地上

２０５

，

６９７

平方米，地下

７６

，

１７１

平方米，其余为商务酒店、

１ｏｆｔ

公寓、写字楼、地下车库等。 框架结构。

３

、产品方案及新增生产能力（或新增使用功能）

项目为商业综合体项目，主要功能为购物、餐饮、影院、冰场、儿童乐园的大型现代化百货业态。

４

、建设地址及占用土地情况

项目位于丰满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旗街道红旗村。 四至为：吉林大街以东、德义街以西、松江南路

以南、温敏璐以北。 总占地面积为

１４．３

公顷。

５

、建设起止年限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

６

、项目法人单位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７

、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项目计划总投资

１８

亿元，项目资金全部由企业自筹。

（二）投资项目的市场定位和可行性分析

吉林市位于吉林省中部偏东，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是国务院批准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最具发展

潜力城市和全国

３２

个特大城市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在吉林省仅次于长春市，排在第二位。吉林市不仅有

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同时，也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鲜明山水风光特色的魅力和宜居城市。

吉林雾凇与我国的“泰山日出、钱塘潮涌、黄山云海”被誉为中国的四大自然奇观。

吉林市铁路、公路、水运便利，吉京、吉津、吉宁、吉长、吉哈、吉图等铁路交汇于此。 公路交通四通八

达，“吉—长”城际高速铁路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建成通车。 民航已经开通了去往香港、韩国、日本、俄罗斯、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国内外城市的航班。

吉林市丰满经济开发区位于吉林市南部，环境优美，交通发达，基础设施齐全，是生活居住、房地产

业、商贸业、制造业的黄金宝地。 按照吉林市“北拓、南优、东控、西调”的空间发展战略，吉林市将以温德

河至小白山至蓝旗区域为核心全力打造南部新城，南部新城将成为集商贸、居住、教育、医疗、旅游、度

假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城。 “南城崛起”为城市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将成为提升吉林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地区。

商业项目在该区域之中的核心位置，是南部新城的核心项目之一。

购物中心部分将建设多层次、多业态、多功能，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生活服务为一体的国内顶

级超大型购物中心，可以提供城市超市、国际精品、国际知名的连锁快餐、咖啡以及特色西餐店、高端男

女品牌服饰、户外运动、休闲、儿童天地、知识书城、家居装饰、家电世界、国际高端综合性影院、高端健

身休闲会馆、机动泊车等服务。 为商场、店中店、大型主力店、主力店———店中城，城中店的顶级商业组

合。

配套部分将设立包括高端江景酒店、 高端写字楼、总部基地、

ｌｏｆｔ

创意空间，金融街、高端餐饮街

等。

商业项目具有战略优势。 面临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自主创新体系和城镇化建设，重视城市商业综

合体发展的大好形势。

商业项目具有“地利”优势。 该项目得到了吉林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为综合体的建设和未来

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遇。

商业项目具有质量优势。 在建筑设计、设备选用、环境保护、管理系统采用了大量先进的创新技术

和理念，由子公司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负责建设，使项目形成了较强的质量支撑体系。

商业项目具有功能优势。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组合了购物中心、高端江景酒店、 高端写字楼、总部

基地、

Ｌｏｆｔ

创意空间、金融街、高端餐饮街等基础配套，功能齐全、内涵丰富，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商业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集商贸、娱乐、金融等多功能多业态、高品牌集合度、完整

商贸体系于一身的城市综合体，其功能的有机组合必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创造出巨大的需求空间和

商机，发展潜力巨大。 同时，将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设施的完善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吉林市

乃至周边区域中高端人群最向往的购物、休闲商务、娱乐的场所，使之成为吉林市城市的新名片、旅游

人群必看的人文景观。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商业项目在公司“三星”发展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欧亚集团

３０

年又一恢弘力作。

通过对吉林市商业现状、居民消费需求及发展趋势的分析，投资建设综合体项目，既有战略机遇，

又有市场机遇。项目建设可以加速吉林市城区建设的步伐，提升吉林市的整体形象。项目投入使用不仅

对吉林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繁荣、满足居民消费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购物中心预计年平均投资收益率为投资额的

５％－６％

。 配套商业中出租部分年平均投资收益为投资

额的

３％

左右，出售部分的一次性投资收益为投资额的

２０％

左右。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投资标的风险

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项目（商业部分）与吉林市的经济发展、市场环境等具有互适性。 项目功

能要素组合、运营管理能力、市场发展变化、居民消费需求等因素可能对项目产生一定的影响，使该项

目存在一定的市场和经营风险。

（二）针对上述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长吉一体化”是吉林省委、省政府确定的统筹推进全省特色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利用

长吉北线、长吉南线等交通优势，在长吉之间打造长吉新型产业带、生态农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带。 公

司将抓住推进长吉发展一体化的这一战略机遇，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加快公司发展。

本项目规划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研究院进行工程设计，建筑形式、体量、色彩、风格突出现代建

筑特色，与和谐城市规划要求的总体风格相一致。 工程施工及设备采购均采用招投标方式，并按国家要

求委托专业单位进行工程监理和预决算审查工作，使项目质量能够得到保证。 并将充分运用欧亚品牌

和长期以来形成的诚信经营形象，进行项目运营。

购物中心将注重市场竞争能力的培育，在经营模式、结构布局、业态组合、店面形象、品牌优势、经

营品质、聚客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创新，彰显模式优势、功能优势和竞争优势，以丰富的内涵，调动消费

需求，提高聚客能力，提高竞争优势。 将加强管理和服务，提高管理水平，打造服务品质，依托欧亚品牌，

发挥比较优势，在活跃商业市场、带动城市繁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并以其巨大的优势，创造良好业

绩，使项目成为公司未来发展的强力支撑、中坚力量和引领城市商业的新地标。

六、上网公告附件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７

证券简称：欧亚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２４

关于全资子公司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住

宅部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住宅部分）

投资金额：

１３．２

亿元

特别风险提示：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住宅部分）项目，和吉林市的房地产环境、吉林市的住宅

需求、价格走势及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等具有极高的关联度。 上述情况的发展变化，将会对该项目

产生不确定影响。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充分利用吉林市“南城崛起”为城市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实现综合体商业和住宅的同步开发，以

商业优势带动住宅建设，以住宅项目加速商业的培育，并抓住市场机会，创造经济效益，公司全资子公

司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欧亚），在对吉林市未来发展、房地产市场情况、住宅需求等进

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拟投资建设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住宅部分）项目（以下简称住宅项目）。

住宅项目分二期建设，总计建筑面积

３４４

，

５６１

平方米，总投资

１３．２

亿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了七届十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

１０

人，董事高岗因公出差未能出

席本次董事会。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曹和平董事长主持。会议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

体（住宅部分）的议案》。董事会经审慎研究同意：吉林欧亚自筹资金

１３．２

亿元人民币，投资建设吉林欧亚

城市商业综合体（住宅部分）项目。

本次投资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已经吉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批准。

（三）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吉林市船营区松江南路

４８８

号

５２５

室。 法定代表人：常

建华。 注册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

服务（以上各项均凭资质证书经营）；百货、纺织品、服装、鞋帽、家用电器、日用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

经销。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住宅部分）一期

项目名称：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住宅部分）一期

建设位址：新城东路北侧、规划吉林大街东侧。

建设规模：建设面积

１６１

，

８９１

平方米。

投资规模：

６

亿元。

开发期限：

２

年。

开发单位：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

（二）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住宅部分）二期

项目名称：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住宅部分）二期

建设位址：新城东路北侧、规划吉林大街东侧。

建设规模：建设面积

１８２

，

６７０

平方米。

投资规模：

７．２

亿元。

开发期限：

２

年。

开发单位：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

（三）投资项目的市场定位和可行性分析

随着吉林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吉林市房地产市场开发也呈现出持续、健康的发展态势。 行业规模

不断扩大，市场体系日趋成熟，产业发展政策不断完善，成交量稳中有升，开发档次和结构日趋合理，房

屋价格相对稳定。 特别是吉林市拟定的

１０

项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有力的推进了吉林市城市建设的发展，

也为房地产开发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本住宅项目具有环境优势。 项目位于吉林市丰满经济开发区南部新城小白山脚下。 小白山座落于

吉林至丰满西线公路西

１．２

公里处，与朱雀山隔江相望，天然形成风生水起之势，是生活居住、房地产开

发、商贸业、制造业的黄金宝地。 项目区位于第二松花江西岸，水资源极其丰富，是全国少有的丰水地

区，水量充沛，无工业污染。

本住宅项目具有产品优势。 项目依据其地块的自身条件及周边环境，结合目前市场情况，主要建筑

物分为观江高层、花园洋房、联排别墅，简欧风格的景观高层错落有致，视线所及之处尽显美景，其丰富

的产品线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居住要求。

本住宅项目具有品质优势。 项目建（构）筑形式、体量、色彩、风格将突出现代建筑特色，与人文居住

环境和谐统一，与沿街及山地景观相协调，与整洁、优雅、和谐的整体城市规划要求和风格相一致，致力

于打造时尚、现代、典雅、创意、活力、和谐的生态宜居新城，将建设城中静区，稀世一宅，叠景尚品的中、

高档相结合的社区。

本住宅项目具有环保优势。 项目选用的建筑材料皆为各种新型建材，墙体选用符合节能保温要求

的新型复合墙体材料，采用高效节能的电力设备和节水型供水设备，室内照明均采用国标一级节能光

源照明，建筑物尽量南北朝向布置，充分利用日光进行采暖与采光。

本住宅项目具有交通优势。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吉林市丰满区小白山规划路、规划街、新城东路、吉

林大街围合区域。 小区东、北两侧均为城市交通干道，有利于通车及出行。

本住宅项目具有质量优势。 在建筑设计方面采用了先进的理念，在环境保护方面采用了大量的创

新技术，项目由吉林欧亚负责建设，提供了较强的质量支撑体系。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建设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住宅部分）项目，符合吉林市城市建设的发展要求，适应吉林市人

口增长和项目选址区域房地产市场的旺盛消费需求。

通过对吉林市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分析， 投资建设住宅项目可以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本项目的建设将加速吉林市城区建设的步伐，提升吉林市的整体形象和城市品位，符合城市发展的规

划设想；将对改善吉林居民的居住环境起到积极的作用，提高和改善部分居民的的居住水平和质量，符

合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将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的影响。 项目售出后，会产生其投

资额

１５％－２０％

的一次性投资收益。同时，建设本项目，也是公司为打造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周边环

境，增加人口集聚功能，扩大消费群体，加快其市场培育期的有效举措，对综合体（商业部分）的发展将

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投资标的风险

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住宅部分）项目，和吉林市的房地产

环境、吉林市的住宅需求、价格走势及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等具有极高的关联度。 上述情况的

发展变化，将会对该项目产生不确定影响。

（二）针对上述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本住宅项目由国内外知名景观设计院、设计师进行专业的规划设计，中央景观带、 立体植被、人文雕

塑、景观小品等均被融入到社区里，与周围的自然景观和谐共生，构建最适合现代生活的高尚人文社区。

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

４８

万平方米的豪华商业及配套， 为本住宅项目提供了最为便捷轻松的购物、

休闲娱乐、办公、生活等配套场所，最终形成以商业为驱动力的五分钟生活圈，完美诠释现代人居生活

的至高品味。

本住宅项目工程施工及设备采购均采用招投标方式，按国家要求委托专业单位进行工程监理和预

决算审查工作，可以确保项目建设的工程质量。 由吉林欧亚负责建设及相关工作，吉林欧亚将以品牌、

诚信、服务、产品战略打造和经营该项目。 将加强项目的费用核算，搞好成本控制，加强质量管理，提高

产品信誉，并通过多样化的营销手段，提升项目的市场认知度和影响力，提高项目竞争优势，取信与民，

赢得市场。

六、上网公告附件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７

证券简称：欧亚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２２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以书面送达的方式， 发出了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时在公司第二会议室召开了七届十次董事

会。 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

１０

人，董事高岗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

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商业部分）的议案》

根据公司“三星”发展战略，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对吉林市商业现状、未

来发展、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等情况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拟投资建设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商业

部分）项目（以下简称商业项目）。

商业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４８０

，

０００

平方米，投资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项目已经吉林市丰满区发展和改革局

备案确认。

为抓住长吉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机遇，进一步推进公司在吉林市的发展，不断扩大市场规模和经济

效益，提高品牌影响力和行业主导力，董事会经审慎研究同意：投资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建设吉林欧亚

城市商业综合体（商业部分）项目。 项目资金全部由公司自筹，并由全资子公司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

负责项目建设及相关工作。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公司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２３

号。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住宅

部分）的议案》

根据公司对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的总体规划，全资子公司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吉林欧亚），在对吉林市未来发展、房地产市场情况、住宅需求等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拟投资建设吉

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住宅部分）项目（以下简称住宅项目）。

住宅项目总计建筑面积

３４４

，

５６１

平方米，总投资

１３．２

亿元，已经吉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批准。

为充分利用吉林市“南城崛起”为城市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实现综合体商业和住宅的同步开发，以

商业优势带动住宅建设，以住宅建设加速商圈的培育，并抓住市场机会，创造经济效益，董事会经审慎

研究同意：吉林欧亚自筹资金

１３．２

亿元人民币，建设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住宅部分）项目。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公司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２４

号。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乌兰浩特欧亚富立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乌兰浩特欧亚购物中

心的议案》

根据公司“三星”发展战略，为推进公司在乌兰浩特市的发展，控股子公司乌兰浩特欧亚富立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兰浩特欧亚），在对乌兰浩特市商业现状、未来发展、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等情况进

行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乌兰浩特欧亚购物中心（以下简称购物中心）项目。

购物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

９４

，

９５５

平方米，总投资

３８

，

７０９．６３

万元。 项目已经兴安盟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备案确认。

为不断扩大企业规模，提高经济效益，董事会经审慎研究同意：乌兰浩特欧亚自筹资金

３８

，

７０９．６３

万

元，建设乌兰浩特欧亚购物中心项目。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公司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２５

号。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四平辽河农垦管理区欧亚商贸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不断扩大销售覆盖面，提高市场占有率，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四平欧亚商贸有限公司出资

５００

万元，成立其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四平辽河农垦管理区欧亚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平辽河农垦管理区富奥大街富奥广场

法定代表人：刘立安

注册资金：

５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预包装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农副产品、五金家电、日用杂品、仪器

仪表、建筑材料、文体用品、办公用品、金银饰品零售；场地租赁；再生物资回收（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 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增加授信额度

６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此次授信额度增加后，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的授信额度为壹亿

元人民币。

上述授信额度用于公司流动资金贷款及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７

证券简称：欧亚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２５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乌兰浩特欧亚富立

置业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乌兰浩特欧亚购物中心。

投资金额：

３８

，

７０９．６３

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乌兰浩特欧亚购物中心经营商业零售业务，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和消费需求的不

断变化，将会使该项目存在一定的市场和经营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三星”发展战略，为推进公司在乌兰浩特市的发展，控股子公司长春欧亚集团乌兰浩特

欧亚富立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兰浩特欧亚），在对乌兰浩特市商业现状、未来发展、城市居民消费

水平等情况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乌兰浩特欧亚购物中心项目。

乌兰浩特欧亚购物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

９４

，

９５５

平方米，总投资

３８

，

７０９．６３

万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了七届十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

１０

人，董事高岗因公出差未能出

席本次董事会。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曹和平董事长主持。会议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乌兰浩特欧亚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乌兰浩特欧亚购物

中心项目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慎研究同意：控股子公司乌兰浩特欧亚投资

３８

，

７０９．６３

万元人民币，建设

乌兰浩特欧亚购物中心项目。

本次投资不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已经兴安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确认。

（三）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乌兰浩特欧亚富立置业有限公司。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乌兰浩特市和平

街招商局

４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薛立军。 注册资本：

１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 日

用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家用电器、文化体育用品、金银首饰、摄影器材、化妆洗涤用品、装潢材

料、家具、计算机、柜台出租等。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乌兰浩特欧亚购物中心（钻石名城）一期工程

建设地点：城南区钢铁大街南侧、滨河南路西侧、爱国南路东侧。

建设规模：

９４

，

９５５

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总投资

３８

，

７０９．６３

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

项目建设单位及责任人：乌兰浩特欧亚富立置业有限公司 薛立军

建设期限：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四、投资项目的市场定位和可行性分析

乌兰浩特市位于大兴安岭南麓，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属科尔沁草原腹地，是中共兴安盟委、盟行署

所在地，是全盟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乌兰浩特城市总面积

８６５．１５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２３

平方

公里，总人口

３２．７１

万人。基础设施完善，经济建设条件优越。借助工业经济开发区被评为国家

ＡＡ

级旅游

景区的大好契机，乌兰浩特市开发了工业旅游的新模式，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兼具发展潜力和民俗特色

风格的文化名城。

在乌兰浩特市委、市政府打造现代化大都市、全面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大背景下，乌市整体发展

态势良好。 特别是近年来，乌市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伴随游客数量的上浮，随之而来的是无限的潜在

商机。

乌兰浩特欧亚购物中心（钻石名城）一期工程，即乌兰浩特欧亚购物中心项目。 该项目旨在打造当

地“经营规模最大、经营功能最全、经营档次最高、经营能力最强、经营环境最好的购物中心”，以品牌经

营战略，确立市场地位，累积竞争能量，以满足市场需求，提高居民购物质量，带动周边地区房地产、餐

饮、休闲、城市交通等产业的全面发展。 该项目市场空间广阔，商业潜力较大。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乌兰浩特欧亚购物中心，是本公司“三星”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通过对乌兰浩特市商业现状及发

展趋势分析，投资建设乌兰浩特欧亚购物中心项目，机遇大于风险。 乌兰浩特欧亚购物中心投入使用

后，预计年平均投资收益率为其投资额的

５％－６％

。项目建成后，不仅对促进乌兰浩特区域经济的发展和

商业繁荣、满足居民消费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产生比较积极的影

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投资标的风险

乌兰浩特欧亚购物中心主要经营商业零售业务， 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和消费需求的不断变化，将

会使该项目存在一定的市场和经营风险。

（二）针对上述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依托乌兰浩特市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借助欧亚的品牌，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模式，推进

现代营销手段和营销方式的创新，将乌兰浩特欧亚购物中心打造成当地一流的商业企业。 并利用长期

以来形成的诚信经营形象，调动潜在的消费需求，扩大市场覆盖面，提高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竞争优

势，确立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在全新市场环境中的快速成长，实现与当地经济的和谐增长、共荣共生。

六、上网公告附件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７

股票简称：欧亚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２６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五）现场会议地点

长春市飞跃路

２６８６

号，本公司六楼第一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投资建设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商业部分）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住宅部分）的

议案》

上述议案将以普通决议案方式进行表决。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公司七届九次、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决议公告和相关公告文稿分别刊

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９

月

２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下午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的，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委托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个人股东持股票帐户、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及委托

人股票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股东持股票帐户、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出席会议者的

身份证办理。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长春市飞跃路

２６８６

号，本公司总经理办公室。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长春市飞跃路

２６８６

号，本公司总经理办公室。

联系人：席汝珍、程功

电 话：

０４３１

—

８７６６６９０５

、

８７６６６８７１

传 真：

０４３１

—

８７６６６８１３

电子邮箱：

邮 编：

１３００１２

２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特此通知。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召开的长春欧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序号 表 决 事 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２

关于投资建设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

（

商业部分

）

的议案

３

关于全资子公司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吉林欧亚城市商业综合体

（

住宅部分

）

的议案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书中未

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７

股票简称：欧亚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２７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号码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长春市有关部门对街路号码的调整意见，公司办公地址由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飞跃路

２６８８

号，调整为长春市飞跃路

２６８６

号。

特此公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０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４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４１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时，在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现场投

票方式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主持人为公

司董事长赵剑先生，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６

人， 代表

股份

１２０

，

４６２

，

１１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５．８７％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表决情况：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１

、审议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１２０

，

４６２

，

１１９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二）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全部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彭文文律师出席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 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３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中国 深圳 深南大道

４０１９

号航天大厦

２４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８

２４／Ｆ．

，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ＳＫＹＳＣＲＡＰＥＲ

，

４０１９ ＳＨＥＮＮＡＮ ＲＯＡＤ

，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

ＣＨＩＮＡ

电话（

Ｔｅｌ．

）：（

８６ ７５５

）

８８２６５２８８

传真（

Ｆａｘ．

）：（

８６ ７５５

）

８３２４３１０８

电子邮件（

Ｅｍａｉｌ

）：

ｉｎｆｏ＠ｓｈｕｊｉｎ．ｃｎ

网址（

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ｗｗｗ．ｓｈｕｊｉｎ．ｃｎ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２０１３］第【１００】号

致：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下称“信达”）接受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贵公司”或“公司”）的委托，指派信达律师出席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对贵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本《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

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下称“《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现行有效的《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基于对《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事实的调查和了解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信达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

但不限于：

１

、《公司章程》；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通知》”）；

３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４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５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决议。

在《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中，信达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

的规定，仅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以及其他与议案相关的事实、 数据

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信达同意将《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随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

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并依法对《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承担相

应的责任。

鉴此，信达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

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实出具如下见证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九次会议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公司董事会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了《股东大会通知》，在法定期限内公告

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审议事项、

出席会议对象、登记办法等相关事项。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集，其召集人资格

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公司章程》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九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董事长赵剑先生

主持了本次会议。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信达律师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股东名册》，

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或其他证明文件、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代理人身份证件、代理

投票委托书、股票账户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自然人股东身份

证件、股票账户卡、股东代理人身份证件、代理投票委托书等，对出席

现场会议股东的资格进行了验证。

据统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合计

６

人，代表股份

１２０

，

４６２

，

１１９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４５．８７ ％

。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有权参与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

等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上述人员均有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信达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

中列明的审议事项相同， 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对上述审议事项进行了

投票表决，按照贵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当场

公布了表决结果。

经核查， 信达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获得有效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由主持人及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签名，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信达律师在核查后认为，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３

股票简称：东百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２５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关于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与福建省三信集团（莆田）商业运营有限公司（下称三

信公司）有关租赁合同、委托合同履行纠纷系列案件，公司已于近日收到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送

达的（

２０１０

）莆民初字第

６０

号及（

２０１１

）莆民初字第

７

号、

８７

号、

９４

号、

１１９

号民事判决书。 具体如下：

案号 案由 原告 被告 主要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结果

（２０１０）

莆民初字第

６０

号

委托合同纠纷 公司

三信

公司

１、

解除托管合同

；

２、

支付原告前期招商佣金

、

租金收益

分成

、

前期开办费

、

宣传推广费及违约金人

民币约

５，０００，０００

元

。

判令合同解除

；

三信公司支付我公司前期

开办费及宣传推广费人民币

８８８，１８０

元

，

驳

回其他诉讼请求

。

（２０１１）

莆民初字第

７

号

租赁合同纠纷 公司

三信

公司

１、

解除租赁合同

；

２、

支付原告预付租金

、

违约金及相关

损失人民币约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

元

。

判令租赁合同解除

；

三信公司支付我公司

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

５，１０２，３２６

元

，

驳回其

他诉讼请求

。

（２０１１）

莆民初字第

８７

号

租赁合同纠纷

三信

公司

公司

支付原告拖欠的租金人民币约

５，５００，０００

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

（２０１１）

莆民初字第

９４

号

租赁合同纠纷

三信

公司

公司

支付原告恢复租赁物原装费用

、

损失费

、

房

屋占用费及商铺装修费用人民币约

１６，

９００，０００

元

，

并归还房屋

。

判令我公司支付三信公司房屋占用费人民

币

６，１１３，８３４

元

，

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

（２０１１）

莆民初字第

１１９

号

委托合同纠纷

三信

公司

公司 赔偿原告租金损失人民币约

１，５００，０００

元

。

判令我公司支付三信公司租金损失人民币

７１０，０６５．５

元

，

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

二、本次系列案件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三信公司因租赁合同履行纠纷、委托合同履行纠纷分别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五个关联诉讼，分别为（

２０１０

）莆民初字第

６０

号案件及（

２０１１

）莆民初字第

７

号、

８７

号、

９４

号、

１１９

号案件（具

体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后续进展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相关披露内容）。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一审诉讼请求未能得到有效支持，公司已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因此目前暂无法判

断案件审理结果以及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本公司将对案件进展情况保持关注，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１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五份）：（

２０１０

）莆民初字第

６０

号及（

２０１１

）莆民初字第

７

号、

８７

号、

９４

号、

１１９

号民事判决书；

２

、公司提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诉状四份。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１６７

证券简称：渤海轮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３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辽渔集团”）通知，辽渔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

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辽渔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４８１

，

３６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

。本次增持前，控股股东辽渔集团持有公司股

份

１６８

，

７３０

，

１７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０５％

。本次增持后，控股股东辽渔集团合

计持有公司

１６９

，

２１１

，

５４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１５％

。

二、后续增持计划

辽渔集团自首次增持后，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包括但不限于

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起算）以自身名义

增持渤海轮渡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渤海轮渡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２％

（含首次已增持的股份）。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辽渔集团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辽渔集团

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９月 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９

证券简称：吉林森工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３

—

０３１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因工作人员笔误，导致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告的临

２０１３－

０２８

号《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六项议案表决结果错误，现将

相关内容予以更正。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的第（六）条

（六）关于参与增资重组抚松县露水河天祥土特产有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３－０２９

号《关于参与增资重组抚松县露水河天祥

土特产有限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０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１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上午九时在公司武汉二十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９

月

２３

日以

电话形式通达各位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１２

人，实到董事

１２

人，公司部分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朱弟雄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办法》。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

事务管理办法》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８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７６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以书面传真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

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财务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为了规范公司内部财务行为，促进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加强财务管理和

经济核算，根据国家相关会计制度，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公司重新梳理了相关制度，将

《财务管理制度》作了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内部审计制度

＞

的议案》

为了加强公司内部管理和监督，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保证公司的经济建设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确保资本保值和增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审计法》和国家有关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公司重新梳理了相关制度，

将《内部审计制度》作了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０

股票简称：士兰微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７４

债券简称：

１１

士兰微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持华天科技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至今，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出售天水华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５

；股票简称：华天科技）无限售流通股

７２０

万股，占

华天科技总股本的

１．１０８％

。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减持华天科技股票共回笼资金约人民币

６６２４

万元，扣除成本和相关税费后，上述交易可获得收益约人民币

１６０８

万元，

约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８８％

。

上述减持后，公司不再持有华天科技股票。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８日


